成绩复核申请表

考试名称：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
	

	电子邮件
	

	申请复查科目
	
	准考证号
	

	所查科目原始成绩
	
	联系电话
	

	申请复查理由
	


注意：请仔细阅读“复查须知”后填写该表。该表项目必须全部填写，并确保信息真实、准确，若因考生误填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己负责。

复 查 须 知

一、考生对考试成绩如有疑问，请于2016年 4月 6日— 8日上午9:00—11:30   下午2:00—4:30凭本人身份证、准考证、《成绩复核申请表》向天津市人才服务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复查成绩。天津市人才服务中心于规定申请截止时间后3天内统一组织成绩复查。

二、复查试卷的内容包括：考生的相关信息是否准确；登分、核分是否正确；是否有漏评现象；是否有违纪记录或者其它异常情况等。
三、天津市人才服务中心将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复查，如实准确记录复查试卷的情况并将复查结果以电子邮件形式反馈并电话通知确认。对同一考试科目的成绩复查，其复查工作只受理一次。
考生签字：                
                                             年     月     日

